
关于开展2015年优秀全日制辅导员评选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为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我校教风、学风建设，进一步树立全面育人的教育理念，切实加强我校全日制辅导员队伍建设，展示优秀辅导员风采，经研究，决定在全校范围内开展2015年优秀全日制辅导员评选工作，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组织领导

学校成立“优秀辅导员”评选活动领导小组，全面负责评选工作。

组  长：蔡廷伟

副组长：袁子阳

组  员：张卫军 朱骏 朱丹平 黄海燕 孙炜瑜 朱怀淼

二、评选范围

现任全日制辅导员

三、评选条件

见附件1

四、评选程序

1．班级推荐

各班级对照评选基本条件，填写《“优秀辅导员”推荐表》（附件2），由班级学生联名向学院推荐。

2．学院初评

各二级学院在班级推荐的基础上，组成考评小组结合辅导员考核情况和平时工作表现和工作业绩进行初评。

3．校级评选

在二级学院初评的基础上，由校评选小组进行综合考察评定，并报校长办公会讨论决定。

五、工作要求

1．各二级学院、各班要高度重视此次评选工作，将评选作为促进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有力抓手，做到以评促建、以评促进，引导辅导员从班级管理走向班级建设，为辅导员专业化发展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各二级学院要加强对本项工作的管理和指导，确保每位参评者材料真实、有效，确保评选工作客观公正。

2．二级学院按25%的比例推荐 “优秀辅导员”候选人参加全校评选，各候选人需提供学年度辅导员工作总结一份。

3．各二级学院于7月10日前，将“优秀辅导员”候选人材料报学工处刘萍老师处。

附件：

1．“优秀辅导员”评选基本条件

2．“优秀辅导员”推荐表

2015年6月25日

附件1

“优秀辅导员”评选基本条件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政治思想
	热爱教育事业，模范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心理健康，为人师表。

	全面育人
	坚持全员育人、全程育人的理念，坚持学生立场，关爱每一位学生，促进每一位学生的全面发展，通过有效措施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善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生活积极性与主动性，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工作能力
	具有较强的教育引导与组织协调能力，在班级建设方面有思想，有创意，并在某一方面有突出成绩，所带班级学生个性发展良好，形成和谐向上、富有活力和特色的班级文化，学生满意度高。

	源资利用
	善于拓展班级育人空间，充分利用各种教育资源，有效开展班级德育活动和学生个性化教育；主动与任课教师、学生家长沟通。

	教育研究
	注重辅导员工作研究，积极参加教育实践改革，善于反思总结，坚持撰写辅导员工作的案例或论文。

	教育实绩
	担任辅导员工作1年以上，本人或班级获得校级以上（包括校级）非教学荣誉2项以上。

	学生喜爱

家长满意
	学识丰富，待人真诚平等，充满引领和感召的人格魅力，在班级建设中有较强的艺术性，有真实感人的爱生事迹，深受家长信任和学生爱戴。

	同行认可

学校肯定
	有治班特色，有时代感，有较高的教育境界，个人教育风格和班级建设的经验得到同行与学校的一致认可，有一定的知名度。


附件2

优秀辅导员推荐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学历
	
	政治面貌
	 

	现任

党政职务
	
	专业技术职称
	
	任辅导员

年  限
	 

	参加工作时间
	
	现任辅导员的班级
	

	曾获荣誉
	

	辅导员

工作经历
	

	主要工作

业绩
	

	学  生

推荐词
	班长、团支书签名：                   年    月    日

	学院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